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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劳工局不印刷会前或会后出版的理事会文件。仅以有限数量印刷会议期间出版的文件并向
理事会理事分发。理事会所有文件可在以下网址查阅：www.ilo.org/gb。 

理 事 会 
第 347 届会议，2023 年 3 月 13-23 日，日内瓦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部分 LILS 
法律问题分项  
日期：2023 年 2 月 6 日 
原文：英文  

第一项议程 

国际劳工公约的最后条款 

 
本文件概述了出现在国际劳工公约结尾的标准最后条款的制度背景以及当前理论和实践。请理事会注意文件中所
载的信息，并提供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指导，同时批准一项关于公约最后条款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将提交给国际劳
工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酌情通过(见决定草案：第 74 段)。 

相关战略目标：全部。 

主要相关成果目标：成果目标 2：国际劳工标准与权威有效的监督。 

政策影响：本阶段无。 

法律影响：根据理事会的决定，由大会通过一套经修订的标准最后条款。 

财政影响：本阶段无。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向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提交一份关于国际劳工公约最后条款的决
议草案。 

作者单位：法律顾问办公室 (JUR)。 

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286/LILS/1/2、GB.286/13/1、GB.313/LILS/2、GB.313/PV、GB.346/LILS/1。 

文件目的 

http://www.ilo.org/gb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docs/gb286/pdf/lils-1-2.pdf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docs/gb286/pdf/gb-13-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7458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8003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588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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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在第 346 届会议(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上，理事会注意到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的报告，要求劳工局在讨论国际劳工公约最后条款的背景下编写一
份有关修正权威语言版本的最后条款的决议草案，供第 347 届会议(2023 年 3 月)审议，并提交
给国际劳工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 1 

2. 本文件提供了在标准制订中使用最后条款的事实和理论背景，特别关注了关于生效和解约的最
后条款，并将劳工组织的作法与其他条约制定机构的相关经验进行了比较。按照理事会的要求，
本文件还包含一项修正国际劳工公约权威语言版本最后条款的决议草案。  

3. 最后条文或最后条款通常在国际劳工公约草案付诸最后表决之前插入草案末尾， 2 它们是大会
和理事会多次讨论的主题。理事会之前于 2003 年 3 月 3 和 2012 年 3 月 4 就此进行的最近两次
讨论没有得出结论。 

4. 国际劳工公约最后条款涉及公约作为条约的地位和职能的一般性问题，包括批准、生效或解约。
就其性质和目的而言，最后条款具有约束力并可立即适用，也就是说，甚至在一项公约生效之
前即可适用。  

5. 最后条款并非国际劳工公约独有，而是国际条约的一个共同特征。 5 虽然它们通常涉及生效、
解约、保留、争议处理或修正等问题，但其范围可以扩大到包含其他事项，如条约与先前文书
的关系、中止或暂时适用。正如《联合国多边条约最后条款手册》所述：  

一般来说，条约的最后条款涉及条约的程序方面而不是实质方面。不过，精心起草的最后条款

能够方便条约的运作和促进缔约方和保存人的执行。它们也能对实质内容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最后条款的精确性变得重要了。 6 

6. 劳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性在于由大会通过并系统地使用一套标准最后条款，以确保标准
体系尽可能统一。劳工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使用这套标准条款，没有进行任何重大修改。根据
惯例，大会起草委员会将最后条款加入技术委员会起草的拟议公约案文，然后将其付诸大会全

 
1 理事会文件 GB.346/LILS/1/Decision。 
2 在劳工组织术语表中，“最后条文”、“最后条款”、“最后条目”这三个词可互换使用，但“最后条款”一词更为常用，
在若干公约中作为最后部分的标题出现；见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文书起草手册》，2006 年，脚注 99。 
3 理事会文件 GB.286/LILS/1/2 和 GB.286/13/1，第 44–63 段。 
4 见理事会文件 GB.313/LILS/2 和 GB.313/PV，第 452–464 段。上次是在讨论通过《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期
间提出这一问题的，见劳工组织第 7B 号临时记录(修订本)，国际劳工大会，第 108 届会议，2019 年，第 1721-1724 段。 
5 见 Shabtai Rosenne，“Final clauses”，载于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s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年 1 月)。 
6 联合国，《多边条约最后条款手册》，2003 年，第 1 页。 

https://www.ilo.org/gb/GBSessions/GB346/lils/WCMS_86003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ju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26015.pdf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docs/gb286/pdf/lils-1-2.pdf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docs/gb286/pdf/gb-13-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7458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80030.pdf#page=95
https://www.ilo.org/ilc/ReportsavailableinChinese/WCMS_71344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1386.pdf#page=135
https://opil.ouplaw.com/view/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1041?prd=OPIL
https://treaties.un.org/doc/source/publications/FC/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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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议进行最后表决。最后条款一旦被纳入一项公约，不得对其进行修正，除非对该公约进行
适当修订。 7 

 制度背景 – 概览  

7.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不包含任何关于公约的批准条件、生效、解约、通知成员国批准情况和
修订公约的的条款。它仅规定了向总干事送交批准书(第 19 条)，公约生效后送交联合国秘书长
登记(第 20 条)，以及处理与公约的解释有关的争议(第 37 条)。 

8. 在此背景下，最后条款是在第一届大会(1919 年)讨论通过首批五项公约时向大会提议的。当时，
大会起草委员会为所有五项公约拟订了一套标准条款。法律顾问在代表委员会介绍该提议时说，
“公约的形式部分遵循了起草委员会精心拟订的标准，该标准符合《和平条约》劳工部分的规
定，希望这一标准可以用于今后的公约草案”。 8 

9. 在雇主组的倡议下，9大会第 11 届会议(1928 年)议事规则委员会审议了最后条款。委员会提出
了一套包含六项条款的标准最后条款(称为“标准条款”)。正如报告员和主席所指出的，委员会
审议这些条款“不是为了起草任何议事规则，而是为了向大会起草委员会提出建议或[……]指
示。”报告员还强调了与生效和解约有关的最后条款的独特性质，这些条款“实际上影响到公
约[……]和[……]的实质内容，须由每个委员会在拟订公约时进行审议，或者由大会在最后通过
任何公约的案文时进行审议”。因此，委员会决定对生效所需的最低批准书数目和可能解约的
时限都不作规定。 10  

10. 1928 年大会通过的六项标准条款如下： 

• (a)条(向国际联盟秘书长送交正式批准书)； 

• (b)条(生效)； 

• (c)条(国际联盟秘书长的保管职能)； 

• (d)条(解约)； 

• (e)条(理事会每十年报告一次公约的实施情况和可能进行修订的必要性)； 

• (f)条(作准语言)。  

 
7 同样，欧洲委员会于 1980 年通过并于 2017 年修正了一套关于公约、附加议定书和修正议定书的最后条款范本。正如在通
过范本时所明确指出的，“这些最后条款范本只是为了方便起草者的工作，并保持欧洲委员会各项公约和议定书之间的一致
性。它们不具有约束力，可视内容而采用不同的条款来适应具体情况。”欧洲委员会，Model Final Clauses for Conventions, 
Additional Protocols and Amending Protocols concluded within the Council of Europe，2017 年，第 2 页。 
8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1 届会议，1919 年，第 178 页。 
9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第 38 届会议议事录，1928 年，第 99 页。 
10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11 届会议，1928 年，第一卷，第 301 页和 591-612 页。 

https://rm.coe.int/168072fb76
https://rm.coe.int/168072fb76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19-1).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28-38).pdf#page=197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28-11).pdf#page=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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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通过时，大会秘书长澄清说，议事规则委员会的报告，包括标准条款，将在其后每届大会会
议起草委员会起草任何特定公约的案文时送交起草委员会。每项标准条款一旦被纳入一项公约，
并且一旦该公约获得大会通过，即成为确定条款。 

12. 大会第 17 届会议(1933 年)通过了关于通过修订公约的影响的第七项最后条款，对这六项标准条
款予以补充。 11  

13. 基于在国际联盟解散后对《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 条和第 20 条的修正案，大会第 29 届会议
(1946 年)作出了两项决定，涉及一些最后条款。具体而言，拟议修正案旨在将此前委托给国际
联盟秘书长的保管职能移交给总干事，并确保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102 条的规定，将已批准
的公约送交联合国秘书长登记。 12  

14. 大会章程问题委员会审查了这些提议，并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关于最后条款，它“当然
理解到，大会对这些条款的核准并不妨碍它今后根据情况需要，对这些条款进行一般性或个案
修改”。 13 最后，大会通过了 5 项经修订的最后条款，称之为“将列入未来国际劳工公约的关
于批准和解约程序的最后条款”，其内容如下： 

• A 条(向总干事送交正式批准书)； 

• B 条(生效)； 

• C 条(解约)； 

• D 条(总干事的保管职能)； 

• E 条(向联合国秘书长登记)。 14  

15. 同过去一样，关于生效和解约的标准最后条款不包含任何具体的门槛；相反，案文中在以下方
面留有空白：生效所需的批准书数目；公约生效前的时间间隔；公约的初始有效期；可解约的
期限；一项公约在未解约的情况下应继续有效的期限；解约登记日与解约生效日之间的期限。 

16. 大会第 34 届会议(1951 年)通过了经修正的关于理事会定期报告公约运作情况的标准最后条款。
在实践中，很少由于这些定期报告的结论和建议而进行修订。因此，根据议事规则委员会的建
议，大会决定在未来公约中用一项新的最后条款取代现有条款，使理事会能够决定重新审查一
项公约的适当时机。 15  

17. 到 1951 年，共有 8 项标准最后条款，包括 F 条(理事会关于公约运作情况的报告)、G 条(通过一
项修订公约的影响)和 H 条(权威文本)。自那以后，大会一直使用标准最后条款，仅略做编辑性

 
11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17 届会议，1933 年，第 312 页、500 页和 501 页。 
12 劳工组织，《章程问题大会代表团的报告》，国际劳工大会，第 29 届会议，1946 年，第 29 段及附录二和附录三。 
13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29 届会议，1946 年，附录六，第 359 页。  
14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29 届会议，1946 年，附录六，第 386 页。 
15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34 届会议，1951 年，第 243 页、244 页、517 页、518 页和 634 页。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33-17).pdf#page=346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1946/46B09_11_engl.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46-29).pdf#page=399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51-34).pdf#page=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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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例如关于性别包容性语言。 16此外，对 C 条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可解约的一年期限与
随后的有效期并行。 

18. 总的来说，系统地使用了标准条款，但有两组重要的例外情况：对某些海事劳工公约中关于生
效的标准条款的修改，以及五项议定书的最后条款，这些条款在某些方面与标准最后条款有所
不同，原因在于它们因附属于某一特定公约而具有特定的法律性质。附录一共分两栏，一栏列
出了大会于 1928 年通过并于 1933 年、1946 年和 1951 年补充或修正的标准最后条款，另一栏
列出了劳工组织最新公约，即《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中的最后条款案文。 

 当前理论与实践  

1. 批准 

19. 当前使用的关于生效的最后条款如下： 

[B 条] 

1. 本公约应仅对其批准书已经总干事登记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有约束力。 

2. 本公约应自[……]成员国的批准书已经总干事登记之日起[……]月后生效。 

3. 此后，对于任何成员国，本公约应自其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个月后生效。 

20. 自《1921 年(农业)最低年龄公约》(第 10 号)通过以来，这一最后条文分为三款。第 1 款反映了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 条第 5 款(d)项，即劳工组织成员仅受其批准的公约条款的约束。其
他两款为确定公约一般何时开始其生命周期以及何时对各批约成员国生效设定了基准。 17 

1.1. 登记  

21. 标准最后条款规定，每一份批准书都必须向总干事登记，而不是简单地交存，才能使一项公约
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这种情况在国际条约中并不常见，似乎是劳工组织公约的一个特点。因
此，批准书的效力取决于保存人的积极行为，即登记。在实践中，与国际法规定的保存人的通
常作用不同的是，这一附加条件使总干事能够出于形式问题之外的某些原因，例如包含了一项
保留，而拒绝登记批准书，因为保留是不予允许的。 18 

22.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劳工组织确认了不允许保留的原则。这种做法源自大会的三方组成，
如果各国政府能够通过保留的方式来修改在三方基础上商定的义务的范围和内容，就会规避三
方组成。 

 
16 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文书起草手册》第 24 和 25 页所建议的；及理事会文件 GB.292/PV，第 199 段。 
17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4 条第 1 款，“条约生效之方式及日期，依条约之规定或依谈判国之协议”。  
18 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文书起草手册》，第 51 段。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refs/pdf/pv292.pdf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LC-1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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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总干事在行使其保管职能时对任何附带的声明进行审查，以确定它是真正的保留还是可以允许
的解释性声明。总干事数次拒绝登记载有或附有保留的批准书。在其他情况下，总干事提前与
有关成员国进行协调，处理关切的问题，使附有可接受的谅解(解释性声明)的文书得以登记。 

24. 应注意的是，标准最后条款并没有规定批准书必须满足哪些形式条件才能得到有效登记。作为
惯例，总干事对以下情况进行核实：该文书清楚、正确地指明了予以批准的公约，是一份纸质
原件，而不是传真件、影印件或作为电子文件传送的其他文件，由有权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如
国家元首、总理、外交部长或劳工部长签署，并明确传达政府对忠实履行公约所带来的义务的
承诺(最好具体提及《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 条第 5 款(d)项)。 19 

1.2. 生效 

25. 除了 53 项文书之外，劳工组织的所有公约都规定在头两个成员国向总干事登记批准书之日起 12
个月后生效(“客观”生效)，此后自每份批准书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生效(“主观”生效)。初始
或客观生效标志着计算解约期的起点，也触发《章程》第 22 条、24 条和 26 条规定的报告义务
和特别监督程序。 

26. 虽然标准最后条款留待大会逐案决定批准书的数量，但绝大多数公约都设定了 2 份批准书的门
槛，这是多边条约生效所需的最低批准书数量。 20 除了《1919 年失业公约》(第 2 号)和一些关
于海员和渔民的公约之外，2 份批准书这一门槛得到了相当一致的使用。 

27. 若干劳工组织公约不仅要求特定数目的批准书，而且要求所有或部分批准书须来自特定的成员
国。《1931 年(煤矿)工时公约》(第 31 号)、《1935 年(煤矿)工时公约(修订本)》(第 46 号)和
《1958 年种植园公约》(第 110 号)的相关条款规定，批准书必须来自文书中所列的成员国。有
13 项海事劳工公约要求，一定数量的批准书必须来自拥有一定规模商船队的国家(见表 1)。 

 表 1. 特别生效要求  

公约 所需批准书数量 特别条件 

第 2 号公约  3 份  
第 31 号*、 
46 号*公约 

来自 7 个指定成员国的 2 份  

第 58 号公约 2 份 本公约应在大会通过修订第 5 号和 33 号公约的公
约后生效。 

第 68 号**、69
号**、72 号*、
91 号*公约 

来自 23 个指定成员国的 9 份 其中至少 5 个船舶总注册吨位分别不少于 100 万
吨的国家。 

第 76 号*、 
93 号*、109 号*
公约 

来自 23 个指定成员国的 9 份 其中至少 5 个成员国的船舶总注册吨位分别不少
于 100 万吨，其批准书已登记的成员国在登记时
的船舶总吨位不少于 1,500 万吨。 

 
19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国际劳工公约与建议书的程序手册》，2019 年，第 21 段。 
20 见 Anthony Aust，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第三版，2013 年，第 146 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96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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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 所需批准书数量 特别条件 

第 70 号**、73
号*、75 号**、
92 号**公约 

来自 23 个指定成员国的 7 份 包括至少 4 个船舶总注册吨位分别不少于 100 万
吨的国家。 

第 54 号公约* 5 份 每个国家的远洋商船总吨位不少于 100 万吨。 
第 57 号公约* 5 份 每个国家的商船吨位不少于 100 万吨。 
第 71 号公约* 来自 23 个指定成员国的 5 份 包括至少 3 个船舶总注册吨位分别不少于 100 万

吨的国家。 
第 110 号公约 来自 40 个指定成员国的 2 份  
第 133 号公约 12 份 包括至少 4 个船舶吨位分别不少于 200 万吨的国

家。 
第 147 号 公约 10 份 占世界总航运吨位的 25%。 
第 180 号公约*、
第 147 号议定书
** 

5 份 其中 3 个国家船舶总吨位分别不少于 100 万吨。 

《2006 年海事劳
工公约》 

30 份 在世界船舶总吨位中至少占 33%。 

第 188 号公约 10 份 其中 8 个是沿海国家。 

* 已被废除或撤销的公约。  

** 提议于 2023 年或 2030 年废除的公约。 

28. 实际上，在确定 2 份批准书的“默认”门槛之外的生效条件时，已经在大会技术委员会讨论的
最后阶段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在大会第 42 届会议(1958 年)讨论第 110 号公约时，雇主成员
提交了一份修正案，给拟议公约增加了一个新的部分，规定该公约应在获得若干特定国家中的 6
个国家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后生效。最后，种植园问题委员会通过了联合王国政府成员提出的一
个折衷解决办法，即需要与种植园问题特别相关的国家名单中的 2 个国家批准后，该公约才能
生效。委员会还商定了将纳入本条款的国家名单。 21 

29. 在大会第 62 届(海事)会议(1976 年)讨论《1976 年商船(最低标准)公约》(第 147 号)时，欧洲经
济共同体的雇主成员和政府成员分别提议将批准书数量的门槛提高到 25 份和 10 份。关于不合
标准船只，特别是在方便旗下注册的船只的委员会通过了政府成员提出的修正案。 22 此外，在
大会第 84 届(海事)会议(1996 年)讨论《<1976 年商船(最低标准)公约>的 1996 年议定书》时，
雇主成员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规定该议定书将在与公约相同的条件下生效。该修正案经加拿大
政府修正后获得通过。 23 

 
21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42 届会议，1958 年，附录七，第 60 段。 
22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62 届(海事)会议，1976 年，关于不合标准船只，特别是在方便旗下注册的船只的
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第 15 号记录，第 89-92 段。 
23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84 届(海事)会议，1996 年，第 5 号记录，第 110-142 段。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58-42).pdf#page=775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76-62).pdf#page=230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96-84).pdf#page=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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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大会第 93 届会议(2005 年)讨论《2007 年渔业工作公约》(第 188 号)时，日本政府成员提议要
求至少得到占全世界沿海国家注册渔船总数 50%的 15 个沿海国家批准。渔业委员会最终同意政
府组提出的建议，即该公约将在 10 个国家得到批准后生效，其中至少有 8 个沿海国家。 24 

31. 除 48 项公约外，所有公约都规定在一定数量的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生效。 25 最初
的 23 项公约没有规定这样的时间间隔，这些公约在达到必要的批准书门槛时立即生效，而 1927
年通过的公约规定了 90 天后生效。从 1928 年起，这一期限通常定为 12 个月。 

32. 在少数情况下规定了 6 个月的期限。这主要是海事公约(见表 2)。最后一份规定 6 个月期限的文
书是经修正的《2003 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修订本)》(第 185 号)。 26 

 表 2. 生效日期 

公约 初始(“客观”)生效 随后(“主观”)生效 

第 1-23 号公约 2 个成员国的批准书登记后即生
效。 

批准书在国际劳工局登记之日。 

第 24 号、25 号公约 90 天。 90 天。 

第 31 号*、46 号*、54 号*、57
号*、68 号**、69 号**、70 号
**、71 号*、72 号*、73 号*、75
号**、76 号*、91 号*、92 号**、
93 号*、109 号*、110 号、180
号*、185 号公约 

6 个月。 6 个月。 

第 80 号、116 号公约 收到 2 个成员国的批准书之日起。  
 

第 133 号公约** 12 个月。  6 个月 

所有其他公约 12 个月 12 个月 

* 已被废除或撤销的公约。  

**提议于 2023 年或 2030 年废除的公约。 

 
24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93 届会议，2005 年，第 19 号记录，第 649-673 段；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
劳工大会，第 96 届会议，2007 年，第 12 号记录，第 273 段和 274 段。 
25 国际条约通常规定，从所需数目的批准书登记之日到生效之日必须经过一段时期，可称之为“酝酿期”。通常需要这样一
段时期，以便给缔约国留出时间来颁布实施立法或使保存人能够通知缔约国即将生效。 
26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91 届会议，2003 年，第 20 号记录(第二部分)，第 721-724 段；和第 26 号、17
号记录。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ilc/ilc93/pdf/pr-19.pdf#page=63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2003-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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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酌情对公约生效所需的批准书数目进行审议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自劳工组织成立之初就予
以讨论。因此，当大会于 1928 年审议通过标准最后条款时，有人建议应在 2 份的基础上大幅度
提高公约生效所需的批准书数目。这种批准数的提高将向首先批准公约的国家提供一种保证，
即在有足够数量的其他国家批约之前，它们不会被要求适用该公约。如上所述，大会最终决定，
所需批准书的数目应根据有关公约的性质在个案基础上确定。 

34. 在大会第 74 届(海事)会议(1987 年)讨论《1987 年(海员)健康保护和医疗公约》(第 164 号)时，
一些三方成员认为关于 2 份批准书的标准要求是在劳工组织成员国较少的时候制定的，公约的
生效应基于世界海事国家和劳工组织目前成员国的良好代表性。其他三方成员认为，鉴于拟议
公约的具体特点，并鉴于拟议的公约须尽快成为国际法，该公约只需要 2 个成员国批准即可。 27 

35. 在大会第 81 届会议(1994 年)和理事会第 261 届会议(1994 年 11 月)上，一些三方成员再次指出，
允许公约在 2 份批准书之后即生效的做法将门槛设定得太低，应该加以提高；某些公约已经生
效，但只有少数几个成员国批准，给监督机制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 28  

36. 在大会第 100 届会议(2011 年)上，当大会就家政工人公约草案进行第二次讨论时，雇主副主席
提出一项动议，将生效门槛提高到 18 个成员国。工人副主席反对这项动议，指出提高批准书最
低数目会损害希望迅速采取行动促进公约所载各项权利的国家的能力。一些政府也反对这项动
议，但承认雇主成员提出的观点的可取之处，认为有必要就改革标准最后条款展开讨论。该动
议被撤回。 29  

1.3. 国际实践 

37. 在过去 20 年间，主要多边条约都纳入了最后条款，要求 2 至 50 份批准书才能生效(见附录二)。
设定较高生效门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某些情况下，这试图表明该文书的特殊重要性 30或全
球行动的必要性。 31据观察，批准书的数量经常设为有权参与谈判和通过进程的国家总数的三
分之一左右。 32 

38. 在一些国际组织的实践中，所要求的批准书数量逐步提高。例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1948 年
《国际承认航空器权利公约》要求 2 份批准书，而 2009 年《关于因涉及航空器的非法干扰行为

 
27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74 届(海事)会议，1987 年，第 13 号记录，第 116 和 117 段。 
28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81 届会议，1994 年，第 25 号记录，第 218 段；理事会文件 GB.261/LILS/3/1；
和 GB.261/5/27。 
29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100 届会议，2011 年，第 15 号记录，第 767-786 段。 
30 例如，2017 年《禁止核武器条约》就是这种情况，该条约要求 50 份批准书；见 Daniel Rietiker、Manfred Mohr 和
Toshinori Yamada，《禁止核武器条约：逐条评论》，2022 年。 
31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 40 份批准书，目的是代表相当大比例的烟草消费者和生产者；见世卫组织，
《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的报告》，A/FCTC/WG2/5，2000 年。 
32 见 Shabtai Rosenne，第 13 段。 

https://www.jus.uio.no/english/services/library/treaties/07/7-01/recognition-rights-aircraft.xml
https://www.icao.int/secretariat/legal/List%20of%20Parties/2009_UICC_EN.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87-74).pdf#page=283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94-81).pdf#page=911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61/GB.261_LILS_3_1_engl.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61/GB.261_5_27_engl.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57696.pdf#page=74
https://www.ialana.info/wp-content/uploads/2022/06/TPNW-Commentary-Update_EN-final-2022.pdf
https://apps.who.int/gb/fctc/PDF/wg2/et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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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公约》规定的批准书门槛为 35 份。这一变化是由于自 20 世纪
中期以来政治现实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独立。 33  

39. 从获得必要数量的批准书到生效日期之间必须经过的时间从 30 天到 1 年不等。例如，2002 年
《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协定》第 35 条规定，该协定应在第 10 份批准书交存之日起 30 天后
生效，而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38(1)条规定，该公约应在第 40 份批准
书交存之日起第 90 天生效。 34  

40. 国际实践还表明，有时会将交存一定数量的批准书以外的因素作为生效条件。各种环境和裁军
条约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条约要求来自特定类别国家的批准书，以确保与主题事项具有重大
利益关系的国家、主要资金捐助国或对条约的执行至关重要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成为缔约国。例
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第 25 条要求该议定书必须在附件一所列的总排放
量至少占 1990 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 55%的该公约缔约国交存批准书之后才能生效。同样，
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要求在该条约附件二所列的 44 个国家批准后才能生效。 

2. 解约 

41. 当前使用的关于解约的公约最后条款如下： 

[ C 条] 

1. 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之日起满[……]年后可向国际劳工局总干事

通知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须自登记之日起满[……]年后生效。 

2. 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在前款所述[……]年期满后的一年内未行使本条所规定的解约权

利者，即须再遵守[……]年，此后可在每当新的[……]年期满后的第一年内，依本条的规定

解约。 

42. 解约或退约是以前已批准一项公约的国家宣布其打算终止因批准该公约而产生的义务的单方面
行为。因此，在《章程》没有一般性规定的情况下，必须在每项公约中加入解约条款。《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规定解约是终止条约的一种手段，也规定了可以解约的一般条件，以及解约对
有关国家在国际法下的义务及与其他缔约国关系的影响。 

43. 解约大致有两种类型：“自动”解约或依法解约，换言之，那些因批准对先前公约进行修订的
公约而产生的解约，和通过通知总干事并请其登记的正式解约行为而发起的“真正”或“纯粹”
解约。纯粹解约比自动解约要少得多。 35 

44. 自《1935 年(妇女)井下作业公约》(第 45 号)以来，相关的最后条款规定自公约首次生效之日起
连续 10 年(或较少情况下为 5 年)的有效期满后的一年内(即所谓的“解约窗口”期)允许解约。鉴

 
33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关于两项公约草案的提案，国际航空法会议，2009 年，DCCD 第 11 号文件，第 5 页。  
34 联合国，《多边条约最后条款手册》，第 59 页。 
35《1948 年(妇女)夜间工作公约(修订本)》(第 89 号)是此类解约最多的劳工组织文书(23)。 

https://www.icao.int/secretariat/legal/List%20of%20Parties/2009_UICC_EN.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2/09/20020909%2001-38%20PM/Ch_XVIII_13p.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20Convention/TOCebook-c.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docs/chinese/cop3/g9860114.pdf
https://www.ctbt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reaty_text_Chinese.pdf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LC-1969-3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LC-1969-3
https://www.icao.int/secretariat/legal/DCCD2009/doc/DCCD_doc_11_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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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涉及社会和劳工事务，这些领域的新法规的影响往往只有在长期适用之
后才能显现，10 年的初始有效期被认为是有必要的，以便能够适当评估公约的运作情况。 

45. 对 1919 年至 1927 年期间通过的公约而言，在初始有效期之后的任何时间都可解约。1928 年，
考虑到向各国提供这种可能性会给公约建立的共同义务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大会确定了交替
使用有效期和解约窗口的周期。从 1919 年至今，解约窗口期和解约通知期始终为一年。 

46. 1971 年，理事会核准了有关解约的一般原则。 36 根据这些原则，考虑解约的政府在就此事作出
决定之前，最好与雇主和工人的代表组织就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拟采取的解决这些问题措施的进
行充分协商。  

 表 3. 解约期 

公约 有效期和解约窗口期 

第 1-7 号、10-16 号、19-25 号公约 自公约首次生效之日起 10 年后的任何时间。 
第 8 号、9 号、17 号、18 号公约 自公约首次生效之日起 5 年后的任何时间。 
第 26 号、28 号、29 号、30 号、32 号、
33 号公约 

自公约首次生效之日起 10 年后，为期一年。然后在 10 年
期满后的第二年起每 5 年一次。 

第 31 号、46 号公约 自公约首次生效之日起 5 年后，为期一年。然后在最初 5
年期满后的第二年起每 5 年一次，此后每 3 年一次。 

第 42 号、44 号、48 号、57 号、93 号、
109 号、115 号公约 

自本公约首次生效之日起 5 年后，为期一年。然后在最初
5 年期满后的第二年起每 5 年一次。 

第 80 号、116 号公约，第 89 号、110 号
议定书 

没有解约条款。 

所有其他公约 公约首次生效之日起 10 年后。然后在最初 10 年期满后的
第二年起年每 10 年一次。 

第 29 号、147 号、155 号议定书 凡附有议定书的公约开放供解约时。 
第 97 号、102 号、128 号、148 号、160
号议定书 

除了每隔 10 年解约之外，这些公约还规定“部分”解约，
即退出特定条款或附件。 

  

47. 其他组织在实践中使用了不同类型的退约条款(见附录二)。除有一定的通知期限外，退约通常不
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一般在最初的有效期内不可退约，其后可随时退出一项文书。 37 相比之下，
在 1948 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可以找到与劳工组织使用的退约期类似的制度，该
公约规定最初的有效期为十年，随后每五年为一个有效期。最后，应当指出，某些人权文书不
包含任何解约或退约条款，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为这些文书就其性质而言
并不属于涉及退约权的条约。 38 

 
36 理事会文件 GB.184/205，第 56 段，在理事会文件 GB.262/LILS/3，脚注 29 中引用。 
37 例如，《关于汞的水俣公约》(2013 年)允许在公约生效之日起三年后退出(第 33 条)。 
38 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条第 4 款通过的一般性意见》，一般性意见第 26
号，于 1997 年第 1631 次会议上通过。 

https://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documents/atrocity-crimes/Doc.1_Convention%20on%20the%20Prevention%20and%20Punishment%20of%20the%20Crime%20of%20Genocide.pdf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volume-999-I-14668-Other.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62/GB.262_LILS_3_engl.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3/10/20131010%2011-16%20AM/CTC-XXVII-17.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97/196/46/PDF/G9719646.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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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回看劳工组织的做法，一些三方成员曾多次表示，公约每隔十年才可退出不利于其获得批准，
也削弱了政府迅速应对新情况的能力。 39 在 2011 年的大会第 100 届会议上，由雇主副主席提
出的一项动议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允许成员国在任何已批准的公约生效后的最初两年期满
之后，而不是每隔十年，可在特定的时间期限内退出公约。工人副主席反对该动议，指出将解
约窗口期从每十年一次改为每两年一次，会给劳工组织的标准制定体系和成员国带来不稳定因
素。多国政府反对该动议，同时承认了雇主所提观点的价值。该动议被撤回。 40 

49. 在理事会第 313 届会议(2012 年 3 月)上，多国政府指出，由于公约解约条款中的参数可以追溯
到 1928 年，因此应该从改善劳工组织标准相关活动的角度重新审查这些参数，同时考虑到广泛
批准公约的目标。他们指出，有必要保留由处理公约实质内容的技术委员会决定解约时限的可
能性。其他政府强调，“须避免在大会各届会议上对不同公约提出不同的最后条款。因此，可
以设想对……最后条款进行更实质性的修订。……该问题应被纳入关于未来标准审议机制的讨
论中。同时，应保留采用特殊制度的可能性，正如《2007 年渔业工作公约》(第 188 号)和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所使用的制度。” 41 

3. 修订 

50. 目前使用的关于修订公约的最后条款内容如下： 

[F 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须在其认为必要时，就本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交报告，并须审查是否最
好将本公约的全部或部分修订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G 条] 

1. 如大会通过一项新公约对本公约作全部或部分修订，除新公约另有规定外，则： 

(a) 如新修订公约生效并在其生效之时，成员国对于新修订公约的批准依法应构成对本
公约的立即解约，而不需遵照上述[C]条的规定； 

(b) 自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须立即停止接受成员国的批准。 

2.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已批准本公约而未批准修订公约的成员国，本公约仍以其现有的形式
和内容对其有效。 

51. 对此应回顾，劳工组织的标准可通过三种不同的程序进行修订：大会和理事会议事规则中规定
的特别修订程序；经过单次或两次大会讨论通过新标准的一般性程序；以及纳入某些公约的修
正条款，其中规定对具体标准进行部分修订。 42 在实践中，通过新标准的一般性程序已成为既

 
39 多名政府和雇主代表在大会第 81 届会议(1994 年)讨论劳工组织的标准制定活动时表达了这一观点；理事会文件
GB.261/LILS/3/1，第 34 段。 
40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100 届会议，2011 年，记录 15，第 767 段。 
41 理事会文件 GB.313/PV，第 452-464 段。在同一次讨论中，雇主组强调，全面审查这一问题对于保持一套强有力且切合当
前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至关重要，而工人组则认为，最后条款问题是标准政策的一部分，因为它与制定标准的新方法问
题密切相关，但不支持对现有的最后条款制度进行任何修改。 
42 见为 2019 年 9 月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五次会议编写的关于修订国际劳工标准的劳工局文件。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57696.pdf#page=74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80030.pdf#page=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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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修订方法。特别修订程序自 1949 年最后一次使用以来已不再使用。在过去 70 年里，修订
都是以通过新标准的方式进行的。 

52. 在过去 20 年里，更具体地说，在起草第 185 号公约、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第
188 号公约的过程中，大会在这些公约的正文中引入了新的条款，旨在使这些公约更加灵活，更
容易适应技术发展或不断变化的其他现实情况。特别是，这些公约提供了根据加速(或“默示同
意”)程序修正公约附件或《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守则》任何条款的可能性。 

53. 鉴于这些经验以及迄今为止从《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第 185 号公约的修正过程中吸取的教
训，可以设想，对公约具体条款进行修正的范围和条件今后应成为筹备工作和起草过程中需要
考虑的一项内容。应特别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修正提案应仅限于那些可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
移进行更新的技术类或其他标准；第二，提案应经过充分筛选，以免挤压大会议程，或带来过
重的后勤和财政负担；第三，频繁修正一项公约，加上缔约国有可能“选择退出”，会导致出
现不同的法律制度，从而在实践中打破公平的参与环境，并使对公约实施情况的监督变得尤为
复杂。 

54.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第十五条的规定是目前劳工组织公约所含的关于部分修订的最详细的
一套规则，可以将其作为范本。人们常以海运业的特殊性为由，告诫不要在国际劳工法的其他
领域复制《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中规定的加速修正程序。然而，只要确保在必要时做出深思
熟虑的调整，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在其他海事文书中加以复制原则
上并没有什么障碍。大会可以制定并通过一套新的通用最后条款。这套条款将适用于未来的标
准，因而无须对现有公约的最后条款进行修订。 

4. 总干事的保管职能 

55. 目前使用的关于总干事保管职能的最后条款内容如下： 

[A 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须送请国际劳工局总干事进行登记。 

[C 条] 

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之日起满[…]年后可向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通知解约，
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须自登记之日起满[…]后生效。 

[D 条]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本组织各成员国所交送的所有批准书、声明和解约通知书的登记情况通
报本组织全体成员国。 

总干事在将所送达的第[…]份批准书的登记情况通报本组织全体成员国时，须提请本组织各成员
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效的日期。 

[E 条]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按照以上各条规定所登记的所有批准书、声明和解约通知书的详细情况，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102 条的规定，送请联合国秘书长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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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条约保存人指的是受托保管该条约的机构或国家。 43 联合国秘书长是 500 多项多边条约的保存
人。 44 

57. 在作为保存人登记批准书或解约通知书时，总干事必须首先核实这些文书是否完好无误，且符
合有关公约规定的所有要求，例如交存一份强制性声明。总干事还须将向其交存的任何批准书、
声明 45和解约通知书通报所有成员国，并在通报第二份批准书的登记情况时(假设生效需要 2 份
批准书)，提请各成员国注意公约的生效日期。 

58. 目前，总干事通过向理事会提交定期报告和在国际劳工标准数据库(NORMLEX)中录入信息来履
行这些职责。总干事的交存通知过去通过《官方公报》公布和传播，这一做法自 2017 年已不再
使用。劳工局计划以电子形式恢复发布《官方公报》。 

59. 此外，总干事根据《关于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国际劳工公约和某些其他文书交存联合国并在联
合国登记应遵循的程序的协定备忘录》 46 第 3 段，将有关已登记的批准书(及所附声明，视情况
而定)和解约通知书的详细情况送交联合国秘书长登记。 

5. 权威语言版本 

60. 目前使用的关于语言版本的最后条款内容如下： 

[H 条] 

本公约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同等作准。 

61. 这一最后条款自 1928 年通过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在通过《1946 年(船上船员)食品和膳食公约》
(第 68 号)之前，最后条款表述如下：“本公约的法文本和英文本均作准”。事实上，直到 2021
年 6 月都仅有英文和法文是大会的官方语言。因此，仅有英文本和法文本经由大会主席和总干
事签字认证。 

62. 然而，在 2021 年通过《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后，西班牙文被明确承认为大会的三种
官方语言之一(第 29 条第 1 款)。因此，大会起草委员会现在负责审议提交给它的任何文书的起
草事项，并确保以各种官方语言起草的此类文书文本之间的一致性(第 9 条第 1 款)。 

63. 就国际惯例而言，大多数多边条约都是以多种语言缔结的，并通常指明作准文本。在联合国主
持下定稿的条约通常在其最后条款中规定，以联合国所有官方语言的文本作准。因此，1946 年

 
43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77 条，保存人的职能包括：保管条约的原始文本；提供原始文本的核证副本；接收并保管与
其相关的任何文书、通知和函件；检查文书签名是否妥当；向缔约国通报与条约有关的行动、通知和函件；在收到的签署或
批准书数目达到条约生效的要求时，对有权成为缔约国的国家予以通知；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条约。 
44 联合国，《多边条约最后条款手册》，第 2-10 页。另见阿兰查·伊诺哈尔-奥亚尔比德，“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保存
人的作用”，载于西蒙·切斯特曼、戴维·马隆和圣地亚哥·比利亚尔潘多编辑的《牛津联合国条约手册》(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第 681-693 页。 
45 关于声明，实践中的做法并不一致，因为似乎并没有将各类声明(强制性、任择性、解释性、扩大适用范围至非本部领土)都
系统性地通知成员国或交送联合国秘书长。此外，某些公约最后条款中使用的“声明”一词是专指这些公约具体条款所要求
的强制性声明，还是也包括这些公约中未作规定的声明，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 
46 劳工组织，《官方公报》，第 XXXII 卷，1949 年，第 1 号，第 414-415 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697.pdf
https://learning.itcilo.org/ilo/jur/en/bibl/E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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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以后缔结的条约——彼时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被承认为联合国的官方语
言——都指明这些语言的文本均为作准文本。 47 相比之下，1946 年 2 月以前缔结的条约只承认
英文本和法文本为作准文本。 

64. 鉴于西班牙文被正式承认为大会的官方语言之一，并根据理事会第 346 届会议(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作出的决定， 48 有必要对标准条款 H 进行修订，以规定大会通过的国际劳工公约的英文
本、法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应“同等作准”。为此，一项大会决议草案需要得到理事会的批准，
并转交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予以通过。经修正的最后条款将适用于未来的标准，这意味
着今后新公约的三种语言文本都须经过总干事和大会主席的签字认证，并送交联合国秘书长登
记。附录三载有修正标准条款 H 的大会决议草案案文。 

 结论性意见 

65. 劳工组织关于最后条款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其主要目的是确保整套标准体系的一致性。这些标
准最后条款一贯被解释为旨在提供“权威性指导”，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规则，这表明大会认为
在生效门槛或解约窗口周期等事项上保持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是十分重要的。标准条款于 1928
年首次获得通过，其后在三个不同场合对其作了部分修正，这进一步表明，这些条款能够适应
不断变化的起草做法和模式。 

66. 大会通过的目前正在使用的八项标准条款含有“封闭性”规定(例如，关于批约通知和权威语言
版本的规定)，也含有某些带有“开放性”参数的规定(例如，关于生效所需的最低批准数和解约
时限的规定)。封闭性条款不接受任何讨论，通常应原封不动地插入文书，但具有开放性的最后
条款应提交负责起草文书的大会技术委员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67. 按照既定惯例，除非技术委员会另有指示，否则应适用“默认”值，即公约应在 2 份批准书登
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生效，并且只能每隔 10 年在一年的固定期限内退出。 

68. 围绕最终条款的机构辩论传统上多就这些默认值展开。例如，关于增加劳工组织公约生效所需
批准数的利弊，显然，若规定国际劳工公约生效所需的批准书应超过 2 份的标准量，则必然会
拉长从公约获得通过到实际生效所需的时间，尽管无法精确预测对于时间长短的影响。举例来
说，需要 7 年时间才能收到《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生效所需的 30 份批准书，而达到第 188
号公约生效所需的 10 份批准书这一低得多的门槛则需要 10 年时间。 

69.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妨思考以下问题：若规定的批准书数量大幅增加，则最近的 19 项公
约和一项议定书需要多少年才能生效。如果将这 20 项文书的门槛定为 10 份批准书，则有 10 项
公约无法在通过 5 年内达到这一门槛；如果批准书数量定为 20 份，则有 6 项公约将无法在通过
10 年后满足生效要求；如果门槛提高到 30 份或 50 份批准书，则将分别有多达 12 项和 17 项公

 
47 联合国大会，第 2(1)号决议，关于语文之议事规则，A/RES/2(I) (1946 年)，附件。阿拉伯语于 1973 年被纳入联合国官方语
言(联合国大会第 3190(XXVIII)号决议)。 
48 理事会文件 GB.346/LILS/1/Decision。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2(I)&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3190(XXVIII)&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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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尚未生效。尽管如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早日生效本身并不会促使其他成员国效仿或早于
它们原定采取行动的时间批准文书。 

70. 还应当指出，公约生效门槛高本身并不能保证它能得到成员国的广泛接受，也不代表这是一项
有效且有影响力的标准。事实上，如果一项公约需要 15 份或更多份批准书才能生效，那么与目
前需要 2 份批准书的要求相比，生效所需的时间定会更长，但一旦达到这一较高门槛，批准率
可能会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就此需要考虑的是，如果生效要求是 20 份、25 份或 30 份批
准书而不是 2 份，那么目前生效的 63 项公约中的任何一项批准书少于 35 份的公约其接受率是
否会有所不同。 

71. 此外，还应考虑推迟生效的影响。就此应当指出，虽然劳工局可以就尚未生效的公约提供技术
合作，但监督机构只能在该公约生效后审查其实施情况。因此，在达到生效门槛之前，批约国
可能无法从监督机构的意见中受益，特别监督程序无法启动，普遍调查也无法进行。 

72. 最后应当指出，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和理事会第 346 届会议最近的讨论显示出
了强烈的意见分歧：虽然一些三方成员赞成提高公约生效的批准门槛，或放宽退出已批准公约
的条件，或对两者均予以支持，但其他三方成员认为甚至没有合理理由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
尽管如此，三方成员一致认为，有必要通过一项大会决议，更新关于公约权威语言版本的标准
最后条款，从而使未来国际劳工公约的西班牙文本与英文本和法文本享有同等权威性。 

73. 此外，在不妨碍理事会对问题的上述各个方面进行讨论的情况下，为了确保透明度和明确性，
建议将整套最后条款的当前文本提交大会予以确认。这将能够正式核可对最后条款自上次于
1951 年修正以来进行的各种修改，其中大部分是编辑性的改动。可以将拟插入未来国际劳工公
约的最后条款综合案文附在关于承认公约西班牙文本具有同等权威性的决议之后。 

 决定草案 

74. 理事会注意到 GB.347/LILS/1 号文件所介绍的情况，并将载于该文件附录三的关于国际劳工公
约最后条款的决议草案转交国际劳工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供其决定能否予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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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最后条款(原始文本和当前文本) 

1951 年的最后条款  第 190 号公约最后条款 

A 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须送请国际劳工局总干事进
行登记。 

 第 13 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须送请国际劳工局总干事进
行登记。 

B 条 
1. 本公约应仅对其批准书已经总干事登记的国

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有约束力。 
2. 本公约须自[…]个成员国的批准书已经总干

事登记之日起[…]个月后生效。 
3. 此后，对于任何成员国，本公约须自其批准

书已经登记之日起[…]个月后生效。 

 第 14 条 
1. 本公约应仅对其批准书已经总干事登记的国

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有约束力。 
2. 本公约须自两个成员国的批准书已经总干事

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3. 此后，对于任何成员国，本公约须自其批准

书已经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C 条 
1. 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

之日起满[…]年后可向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通
知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须自登记之
日起满[…]后生效。 

2. 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在前款所述[…]年
期满后的一年内未行使本条所规定的解约权
利者，即须再遵守[…]年，此后每当[…]年期
满，可依本条的规定退出本公约。 

 第 15 条 
1. 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

之日起满十年后可向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通知
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须自登记之日
起满一年后生效。 

2. 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在前款所述十年期
满后的一年内未行使本条所规定的解约权利
者，即须再遵守十年，此后每当十年期满，
可依本条的规定退出本公约。 

D 条 
1.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本组织各成员国向其

交送的所有批准书和解约通知书的登记情况
通报本组织全体成员国。 

2. 总干事在将向其交送的第[…]份批准书的登
记情况通报本组织全体成员国时，须提请本
组织各成员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效的日期。 

 第 16 条 
1.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本组织各成员国所交

送的所有批准书和解约通知书的登记情况通
报本组织全体成员国。 

2. 总干事在将所送达的第二份批准书的登记情
况通报本组织全体成员国时，须提请本组织
各成员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效的日期。 

E 条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其按照以上各条规定所登
记的所有批准书、解约通知书和声明的详细情
况，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102 条的规定，送请
联合国秘书长进行登记。 

 第 17 条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按照以上各条规定所登记
的所有批准书和解约通知书的详细情况，按照
《联合国宪章》第 102 条的规定，送请联合国秘
书长进行登记。 

F 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须在其认为必要时，就本公约
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交报告，并须审查是否最好
将公约的全部或部分修订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第 18 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须在其认为必要时，就本公约
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交报告，并须审查是否最好
将公约的全部或部分修订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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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的最后条款  第 190 号公约最后条款 

G 条 
1. 如大会通过一项新公约对本公约作全部或部

分修订，除新公约另有规定外，则： 
(a) 如新修订公约生效并在其生效之时，成

员国对于新修订公约的批准依法应构成
对本公约的立即解约，而不需遵照上述
第 X 条的规定； 

(b) 自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须立
即停止接受成员国的批准。 

2.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已批准本公约而未批准
修订公约的成员国，本公约仍以其现有的形
式和内容对其有效。 

 第 19 条 
1. 如大会通过一项新公约对本公约进行修订，

除新公约另有规定外，则： 
(a) 如新修订公约生效并在其生效之时，成

员国对于新修订公约的批准依法应构成
对本公约的立即解约，而不需遵照上述
第 15 条的规定； 

(b) 自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须立
即停止接受成员国的批准。 

2.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已批准本公约而未批准
修订公约的成员国，本公约仍以其现有的形
式和内容对其有效。 

H 条 
本公约的法文本和英文本均具有权威性。 

 第 20 条 
本公约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同等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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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2000-2022 年主要多边条约(按由近至远的时序排序) 
条约 客观 / 主观生效时间 所需批准书

数量 
退约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
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2018 年) 

6 个月 / 6 个月 

(第 14 条) 

 

3 1. 公约当事方得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保存人，宣布其退出本公约。退约可限于某些
适用本公约的、非统一法律制度的领土单位。  

2. 退约应于保存人收到通知后十二个月生效。通知中指明退约生效需更长期限的，
退约应于保存人收到通知后该更长期限期满时生效。本公约应继续适用于退约生
效前订立的和解协议。(第 16 条)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关于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
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区
域协定》 

(2018 年) 

90 天 / 90 天 

(第 22 条) 

11 1. 自本协定对公约当事方生效之日起三年后，其可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存人，退
出本协定。 

2. 任何此类退出应于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或于退出通知中可能
指明的较晚日期生效。(第 24 条) 

《禁止核武器条约》 

(2017 年) 

90 天 / 90 天 

(第 15 条) 

50 1. 本条约应无限期有效。 

2. 各缔约国如断定与本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其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行使
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条约。各缔约国应向保存人提出退出通知。此项通知
应包含一份关于该国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3. 此一退出应在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 12 个月后生效。但是，如果 12 个月的
期限届满，退出的缔约国为武装冲突当事国，该缔约国应继续接受本条约及任何
其他议定书的义务的约束，直至其不再是武装冲突当事国。(第 17 条) 

《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
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 

(2016 年) 

90 天 / 90 天 

(第 19 条) 

5 任何缔约方均可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书面通知，宣布退出本框架协定。在秘书长收
到该通知之日起十二(12)个月后，该缔约方退出生效。(第 22 条)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9/05/20190501%2004-11%20PM/Ch-XXII-4.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9/05/20190501%2004-11%20PM/Ch-XXII-4.pdf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18&chapter=27&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18&chapter=27&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18&chapter=27&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18&chapter=27&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7/07/20170707%2003-42%20PM/Ch_XXVI_9.pdf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20&chapter=10&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20&chapter=10&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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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 客观 / 主观生效时间 所需批准书
数量 

退约 

《巴黎协定》 

(2015 年) 

30 天 / 30 天 

(第 21 条) 

55  

《联合国投资人与国家间基
于条约仲裁透明度公约》 

(2014 年) 

6 个月 / 6 个月 

(第 9 条) 

 

3 1. 缔约方可通过向保存人发出正式通知的方式，于任何时间退出本《公约》。退约
应于保存人收到通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2. 本《公约》应继续适用于退约生效前已启动的投资人与国家间仲裁。(第 11 条)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2013 年) 

90 天 / 90 天 

(第 31 条) 

50 1. 自本公约对某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 3 年后，该缔约方可随时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
知，退出本公约。 

2. 任何此种退出均应在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 1 年后开始生效，或在退出通知
中可能指定的一个更晚日期开始生效。(第 33 条) 

《武器贸易条约》 

(2013 年) 

90 天 / 90 天 

(第 22 条) 

50 1. 本条约应无限期有效。 

2. 每个缔约国在行使国家主权方面，均有权退出本条约。该国应向保存人发出退出
通知，由保存人通告所有其他缔约国。退出通知中可解释其退出理由。退出通知
应在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书 90 天后生效，除非退出通知书列出了一个更晚的日
期。 

3. 一国不得因退出而免除其作为本条约缔约国期间根据本条约承担的义务，包括可
能累积的财政义务。(第 24 条) 

《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议定书》 

(2012 年) 

90 天 / 90 天 

(第 45 条) 

40 1. 自本议定书对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两年后，该缔约方可随时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
知退出本议定书。 

2. 任何退出，应自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期满时生效，或在退出通知中所
指明的一年之后的某日期生效。 

3.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任何缔约方应被视为也退出本议定
书，并于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日起生效。(第 41 条) 

《集束弹药公约》 

(2008 年) 

生效所需的最后一份文书交存
之月后第六个月的第一日 / 

该国交存其文书之日后第六个
月的第一日 

30 1. 本公约无限期有效。 

2. 每一缔约国为行使国家主权，有权退出本公约。缔约国应将退约一事通知所有其
他缔约国、保存人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退约书中应充分解释引起退约的原因。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chinese_paris_agreement.pdf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II-3&chapter=22&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II-3&chapter=22&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17&chapter=27&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8&chapter=26&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2/12/20121206%2005-00%20PM/ix-4-a.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2/12/20121206%2005-00%20PM/ix-4-a.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TC/2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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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 客观 / 主观生效时间 所需批准书
数量 

退约 

(第 17 条) 3. 退约应在保存人收到退约书六个月后才可生效。但是，如果在六个月期满时，退
出的缔约国正处于武装冲突之中，则退约不应在武装冲突结束之前生效。(第 20
条)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
踪国际公约》 

(2006 年) 

30 天 / 30 天 

(第 39 条) 

20   

《残疾人权利公约》 

(2006 年) 

30 天 /30 天  

(第 45 条) 

 

20 缔约国可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退约应当在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起
一年后生效。(第 48 条) 

 

《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
子通信公约》 

(2005 年) 

交存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下一
个月第一日 / 

交存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下一
个月第一日 

(第 23 条) 

3 1. 缔约国得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保存人，宣布其退出本公约。 

2. 退约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满十二个月后的下一个月第一日起生效。凡通知内
订明退约的生效需更长期限的，退约于保存人收到通知后该段更长期限届满时生
效。(第 25 条)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
际公约》 

(2005 年) 

30 天 / 30 天 

(第 25 条) 

22 1. 任何缔约国可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2. 退出应在联合国秘书长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第 27 条)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
式多样性公约》 

(2005 年) 

3 个月 / 3 个月 

(第 29 条) 

 

30 1. 本公约各缔约方均可宣布退出本公约。 

2. 退约决定须以书面形式通知，有关文件交存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处。 

3. 退约在收到退约书十二个月后开始生效。退约国在退约生效之前的财政义务不受
任何影响。(第 31 条) 

《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
兴奋剂国际公约》 

(2005 年) 

交存之日起满一个月后的下一
个月第一日 / 

30 缔约国均可宣布退出本公约。退出《公约》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并将通知书存放于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处。退出《公约》应当在接到退约通知书六个月之后的下一个月
的第一日起生效。在退约生效之前，所涉缔约国承担的财政义务不得有任何影响。(
第 39 条)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TC/Ch_IV_16.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TC/Ch_IV_16.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TC/Ch_IV_15.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5/11/20051128%2004-23%20PM/Ch_X_18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5/11/20051128%2004-23%20PM/Ch_X_18p.pdf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III.aspx?src=TREATY&mtdsg_no=XVIII-15&chapter=18&Temp=mtdsg3&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III.aspx?src=TREATY&mtdsg_no=XVIII-15&chapter=18&Temp=mtdsg3&clang=_en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31038&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31038&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42594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4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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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 客观 / 主观生效时间 所需批准书
数量 

退约 

交存之日起满一个月后的下一
个月第一日 

(第 37 条)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
辖豁免公约》 

(2004 年) 

30 天 / 30 天 

(第 30 条) 

30 1. 任何缔约国可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2. 退出应自联合国秘书长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但本公约应继续适用于在退
出对任何有关国家生效前，在一国法院对另一国提起的诉讼所引起的任何国家及
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 

3. 退出决不影响任何缔约国按照国际法而非依本公约即应担负的履行本公约所载任
何义务的责任。(第 31 条)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003 年) 

90 天 /  

30 天或本公约根据本条第一
款规定生效之日，以较晚者 
为准 

(第 68 条) 

30 1. 缔约国可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此项退约应当自秘书长收到上述
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所有成员国均已经退出本公约时即不再为本公约缔约
方。(第 70 条)。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 

(2003 年) 

90 天 / 90 天 

(第 36 条) 

40 1. 自本公约对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两年后，该缔约方可随时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知
退出本公约。 

2. 任何退出，应自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期满时生效，或在退出通知中所
指明的一年之后的某日期生效。 

3. 退出本公约的任何缔约方应被视为也退出其作为缔约方的任何议定书。(第 31 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 

(2003 年) 

 

3 个月 / 3 个月 

(第 34 条) 

30 1. 各缔约国均可宣布退出本公约。 

2. 退约应以书面退约书的形式通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3. 退约在接到退约书十二个月之后生效。在退约生效日之前不得影响退约国承担的
财政义务。(第 36 条) 

《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
免协定》 

(2002 年) 

30 天 /30 天 

(第 35 条) 

10 1. 缔约国得书面通知秘书长退出本协定。退出在通知收到之日起一年后生效，除非
通知声明另一较晚日期。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59%2F38&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59%2F38&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3/12/20031209%2002-50%20PM/Ch_XVIII_14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3/05/20030506%2002-12%20PM/Ch_IX_04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3/05/20030506%2002-12%20PM/Ch_IX_04p.pdf
https://ich.unesco.org/en/convention
https://ich.unesco.org/en/convention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2/09/20020909%2001-38%20PM/Ch_XVIII_13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2/09/20020909%2001-38%20PM/Ch_XVIII_13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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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 客观 / 主观生效时间 所需批准书
数量 

退约 

 2. 对于本协定规定的，根据本协定以外的国际法也须遵守的义务，退出绝对不影响
任何缔约国履行这些义务的责任。(第 37 条) 

《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
转让公约》 

(2001 年) 

交存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下一
个月第一日 / 

交存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下一
个月第一日 

(第 45 条) 

5 1. 缔约国可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存人，宣布退出本公约。 

2. 退出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满一年后的下一个月第一日起生效。通知内写明更
长期限的，退出于保存人收到通知后该更长期限届满时生效。 

3. 本公约仍然适用于在公约的退出对第 1 条第 1(a)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前订立转
让合同的转让，但条件是本公约中涉及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只仍适用于在公
约的退出对第 1 条第 3 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前订立的原始合同所产生的应收款
的转让。 

4. 如果一笔应收款是根据在公约的退出对第 1 条第 1(a)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前订
立的转让合同转让的，则根据本公约规定的确定优先权的法律受让人权利具有优
先权的，受让人对该笔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的权利具有优先权。(第
46 条)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2001 年) 

90 天 / 90 天 

(第 26 条) 

50 1. 自本公约对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三年后，该缔约方可随时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
知，退出本公约。 

2. 任何此种退出应在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或在退出通知中可能
指定的一个更晚日期生效。(第 28 条)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2001 年) 

3 个月 / 3 个月 

(第 27 条) 

20 1. 缔约国可书面通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退出本公约。 

2. 退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除非通知指定一个较后的日期。 

3. 退出本公约决不意味着该缔约国可以不履行按照本公约以外的国际法应承担的与
本公约的规定相同的一切义务。(第 32 条)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 

(2000 年) 

90 天 / 30 天 

(第 38 条) 

40 1. 缔约国可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此项退约应自秘书长收到上述通知
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所有成员国均已退出本公约时即不再为本公约缔约方。 

3. 根据本条第 1 款规定退出本公约，即自然退出其任何议定书。(第 40 条)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1/12/20011212%2001-35%20PM/Ch_X_17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1/12/20011212%2001-35%20PM/Ch_X_17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1/05/20010522%2012-55%20PM/Ch_XXVII_15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1/05/20010522%2012-55%20PM/Ch_XXVII_15p.pdf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24687_chi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11%20AM/Ch_XVIII_12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11%20AM/Ch_XVIII_12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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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 客观 / 主观生效时间 所需批准书
数量 

退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
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
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
书》 

(2000 年) 

90 天 /  

30 天或本议定书根据本条第
1 款生效之日，以时间较后者
为准 

(第 17 条) 

40 1. 缔约国可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议定书。此项退约应自秘书长收到上述通
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所有成员国均已退出本议定书时即不再为本议定书缔约
方。(第 19 条)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
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 

(2000 年) 

90 天 /  

30 天或本议定书根据本条第
1 款生效之日，以时间较后者
为准 

(第 22 条) 

 

40 1. 缔约国可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议定书。此项退约应自秘书长收到上述通
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所有成员国均已退出本议定书时即不再为本议定书缔约
方。(第 24 条) 

《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2000 年) 

90 天 / 90 天 

(第 37 条) 

50 1. 自本议定书对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两年后，该缔约方可随时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
知，退出本议定书。 

2. 任何此种退出均应在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或在退出通知中可
能指明的一个更晚日期生效。(第 39 条)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38%20AM/Ch_XVIII_12_a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38%20AM/Ch_XVIII_12_a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38%20AM/Ch_XVIII_12_a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38%20AM/Ch_XVIII_12_a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38%20AM/Ch_XVIII_12_a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21%20AM/Ch_XVIII_12_b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21%20AM/Ch_XVIII_12_bp.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00/11/20001115%2011-21%20AM/Ch_XVIII_12_bp.pdf
https://s3.amazonaws.com/km.documents.attachments/b4dd/09e1/59a31699a3d762a0c12018b7?AWSAccessKeyId=AKIAT3JJQDEDLXMBJAHR&Expires=1661008627&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inline%3B%20filename%3D%22CBD%2520CartagenaProtocol%25202020%2520EN-F%2520WEB.pdf%22&response-content-type=application%2Fpdf&Signature=oO09B4tZ5x9D6lVJ1LHth6s13oY%3D
https://s3.amazonaws.com/km.documents.attachments/b4dd/09e1/59a31699a3d762a0c12018b7?AWSAccessKeyId=AKIAT3JJQDEDLXMBJAHR&Expires=1661008627&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inline%3B%20filename%3D%22CBD%2520CartagenaProtocol%25202020%2520EN-F%2520WEB.pdf%22&response-content-type=application%2Fpdf&Signature=oO09B4tZ5x9D6lVJ1LHth6s13o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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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关于国际劳工公约最后条款的决议草案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于 2023 年召开其第 111 届会议， 

注意到其之前在第 11 届、第 17 届、第 29 届和第 34 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将最后条款列入
未来国际劳工公约文本的决定， 

忆及其在第 108 届(百年)会议(2019 年)通过的修正《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的决定，以便
除其他事项外，承认西班牙文是劳工大会的官方语言之一， 

注意到对近期公约中最后条款所做的修改，包括以期纳入性别包容性语言， 

考虑到应当对最后条款进行相应调整： 

1. 决定用“本公约的英文本、法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同等为准”取代 H 条的文本； 

2. 批准拟纳入未来国际劳工公约最后条款的修订文本，如附件所载。 

附件 

拟纳入未来国际劳工公约最后条款的修订文本 

(新增内容和删除内容分别以下划线和删除线标明) 

A 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必须送请国际劳工局总干事进行登记。 

B 条 

1. 本公约必须仅对那些其批准书已经国际劳工局总干事登记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有约束力。 

2. 本公约必须自[…]个成员国的批准书已经总干事登记之日起[…]个月后生效。 

3. 此后，对于任何成员国，本公约必须自其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个月后生效。 

Ｃ条 

1. 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之日起满[…]年后可以向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通知解约，
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必须自登记之日起满[…]后生效。 

2. 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在前款所述[…]年期满后的一年内未行使本条所规定的解约权利者，即
须再遵守[…]年，此后在每当个新一轮[…]年期的第一年内期满，可依本条的规定退出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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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条 

1.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必须将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向其已交送的所有批准书、声明和解约通知书的
登记情况通报本组织全体成员国。 

2. 总干事在将向其已交送的生效所需的最后一份批准书的登记情况通报本组织全体成员国时，必
须提请本组织各成员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效的日期。 

Ｅ条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必须将其按照以上各条规定所已登记的所有批准书、声明和解约通知书和声
明的详细情况，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102 条的规定，送请联合国秘书长进行登记。 

Ｆ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必须在其认为必要时，就本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交报告，并必须审查是
否最好将公约的全部或部分修订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Ｇ条 

1. 如大会通过一项新公约对本公约作全部或部分修订，除新公约另有规定外，则： 

(a) 如新修订公约生效并在其生效之时，成员国对于新修订公约的批准依法必须构成对本公约

的立即解约，而不需遵照上述第[…]X 条的规定； 

(b) 自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必须立即停止接受成员国的批准。 

2.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那些已批准本公约而未批准修订公约的成员国，本公约必须仍以其现有的
形式和内容对其有效。 

Ｈ条 

本公约的法文本和英文本、法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均具有权威性同等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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